
库存商品发生短缺时，应该同时处理其商品进销差价，本

文通过举例对售价核算法下库存商品短缺时“商品进销差价”

的会计核算进行分析。

例：某商品零售企业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期初库存商品

余额为 100 000元，商品进销差价余额为 40 000元，本期购

进商品售价为 300 000元，进销差价为 80 000元。本期销售

商品 300 000元，本期短缺商品售价为 10 000元。

按照我国目前会计处理的原则，根据减少的库存商品的

账面价值结转库存商品成本，同时转入“待处理财产损溢”，因

此，对于本期短缺商品的处理为：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10 000

元；贷：库存商品 10 000元。以上处理存在的争议是“待处理

财产损溢”的金额应该为多少，对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分析。我

们知道，“待处理财产损溢”的金额应以短缺（或溢余）的财产

的实际成本为基础确认，而售价金额核算法下的库存商品是

“售价”，并不是实际成本，所以，此时的实际成本应该是进价

成本。由此可以得出，此时的待处理财产损溢应该是以进价成

本为基础确认的价值。所以其会计处理为：借：待处理财产损

溢，商品进销差价；贷：库存商品。其中：待处理财产损溢越短

缺库存商品售价成本-短缺商品的进销差价。

要确定待处理财产损溢的金额，关键在于确定短缺商品

的进销差价。对于短缺商品进销差价的金额确定，笔者认为至

少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一是以上期进销差价率为基础确认，

本期期末再进行调整；二是暂时按照售价确认，本期期末计算

完本期差价率后一次处理。仍对上例加以分析：

1. 方法一的会计处理。淤上期商品进销差价率越期初库

存商品进销差价余额衣期初库存商品售价越40 000衣100 000伊

100%越40%。确认的本期短缺商品的进销差价=10 000伊40%=

4 000（元）。于短缺时的会计分录为：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6 000元，商品进销差价 4 000元；贷：库存商品 10 000元。

盂本期期末，计算本期的商品进销差价率，并调整待处理财产

损溢。

本期商品进销差价率越（期初库存商品进销差价+本期增

加商品进销差价）衣（期初库存商品售价+本期增加库存商品

售价）=（40 000+80 000）衣（100 000+300 000）伊100%=30%。需

要调减商品进销差价=10 000伊40%-10 000伊30%=1 000（元）。

所以，调整的会计分录为：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1 000元；

贷：商品进销差价 1 000元。若短缺商品已经处理完毕，即“待

处理财产损溢”科目余额已经为零，则还须追溯调整相关会计

科目。

通过分析可见，本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随时比较准确地

对短缺商品加以处理，但是会计核算过程较为复杂。

2. 方法二的会计处理。淤短缺时，按照短缺的库存商品

的售价结转成本。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10 000元；贷：库存商

品 10 000元。所以，此时“待处理财产损溢”的金额并不是一

个准确的结果，仅是为了保证账实一致的一个虚数。于期末计

算本期商品进销差价率，并结合短缺原因一并处理“待处理财

产损溢”。由方法一可知本期商品进销差价率为 30%。

处理“待处理财产损溢”的会计分录为：借：管理费用

3 500元，其他应收款 4 095元，商品进销差价 3 000元；贷：

待处理财产损溢 1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转出）595元。

可见，本方法的优点在于会计核算过程相对简单，但是由

于平时对于短缺商品仅仅按照售价转出，没有及时处理其进

销差价，并且对“待处理财产损溢”的处理也不及时。

总而言之，不管选择哪种方法，由于最终都必须用到本期

的进销差价率（要么是期末调整，要么是直接使用），所以都不

会对本期利润产生任何影响。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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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组建过程中进行纳税筹划是多种方法的综合运

用。本文以一个完整的案例进行具体说明。

例：张某现有资金 500万元，拟投资建厂。张某在做了充

分的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下三个方案。

方案一：和李某合伙或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建立 A企业，

生产白酒，预计市场的年销售额为 1 000万元（100万斤），销

售利润率为 60豫，其他成本费用假定为 100万元，以后年度市

场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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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进项税额”后，上述三级明细科目年末应无余额。借：应

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应交增值税（出

口退税）、———应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贷：应交税

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进行上述第（1）、（2）项结转后，再将“销项税额”明细

科目贷方余额转入“进项税额”明细科目：借：应交税金———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

结转后“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明细科目

年末无余额，“进项税额”明细科目应无余额或为借方余额，借

方余额反映企业留抵的增值税额。茵



一、改变用途需要将进项税额转出

当已抵税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免税项目、固定资产、集

体福利或个人消费时，进项税额转出的方式有三种情况。

1. 只含有货物的进价，不含运费及其他杂费。这种情况

会计处理比较简单，只要将按货物进价计算的进项税额转出

即可。例 1：某食品厂将一个月前购进的粮食（购进时取得了

专用发票并抵税）发给职工，若购进时未发生运费，该批粮食

成本为 10 000元。发放粮食时：借：应付职工薪酬 11 300元；

贷：原材料 1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

出）1 300元。

2. 含有货物的进价和运费，不含其他杂费。这种情况会

计处理相对较复杂，货物的进项税额转出与上例相同，但与运

费对应的税额应按照运费全额的 7%计算扣除。假设例 1中粮

食成本中含运费 186元，则发放时，计算进项税额转出为：

（10 000原186）伊13%垣［186衣（1原7%）］伊7%=1 289.82（元）。会计

分录为：借：应付职工薪酬 11 289.82 元；贷：原材料 10 000

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 289.82元。

3. 包含货物的进价、运费及其他杂费。这种情况，货物和

运费需要按照第二种方法将进项税额转出，由于其他杂费在

货物购进时已全额计入成本，所以不涉及增值税进项税额转

出的问题。例 1中若该批粮食成本中含运费 186元，装卸费和

保险费 50元，则发放时，计算进项税额转出为：（10 000原

186原50）伊13%垣［186衣（1原7%）］伊7%=1 283.32（元）。会计分录

为：借：应付职工薪酬 11 283.32元；贷：原材料 10 000元，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 283.32元。

二、改变用途需要视同销售计算销项税额

1. 将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这种方式虽无现金流

入，不符合会计上确认收入的标准，但会计上也作为收入处

理。例 2：某食品厂将一个月前购进的粮食（购进时取得了专

用发票并抵税）分配给股东以抵顶部分红利，该批粮食成本为

10 000元，其中含运费 186元；同类粮食市场售价为 12 000

元。分配时，销项税额为 1 560元（12 000伊13%）。会计分录为：

借：应付利润（或应付股利）13 560 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12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 560元。

2. 将外购的货物用于投资或无偿赠送他人。这种方式也

不发生现金流入，会计上不确认收入，只按成本结转，所以会

计处理时采用直接冲减成本的办法，不能在销售收入或销售

成本中体现收益，反映在利润表上“利润”为零。但税法为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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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和李某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成立个人独资企业

A，生产生物制品，A为高新技术企业。当年预计销售额为 500

万元，其他成本费用假定为 150万元，销售利润率为 60豫，以

后市场需求按每年 30豫递增。

方案三：和李某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开办一个大型超市 A，

预计年销售额为 1 200万元，预计销售利润率为 25豫，其他成

本费用假定为 100万元，申请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开办三

个连锁超市，均作为独资企业，每个超市年销售额为 400万

元，销售利润率为 25豫，超市的客源比较稳定，三个超市合计

的其他成本费用比开办一个超市稍高，假定为 120万元。

具体计算各方案下的税负及投资净利率。

1. 方案一：A企业采用合伙形式，投资方向为白酒业，白

酒业税负比较重，但其利润比较高。

淤若为有限责任公司：消费税为 300万元（1 000伊25豫垣

100伊0.5）；企业所得税 50万元［25豫伊（600原300原100）］；年税

后利润 150万元；张某、李某缴纳个人所得税 30万元；税后

净所得 120万元，投资净利率为 24豫（120衣500）。于若为合伙

企业：年消费税为 300万元；可供分配所得为 200万元；应缴

纳个人所得税为 68.65 万元［2伊（100伊35豫原0.675）］；税后净

所得 131.35万元，投资净利率为 26.3豫。

2. 方案二：A为高新技术企业，按新税法规定适用 15豫的

优惠税率，高新技术产品利润比较高，但前期投入比较大，开

始销售额比较小。

淤若为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所得税 37.5 万元［25豫伊

（1 200伊25豫原150）］；年税后利润 112.5万元；张某、李某缴纳

个人所得税 22.5万元；税后净所得 90万元，投资净利率为

18豫。于若为个人独资企业：可供分配所得为 150万元；应缴

纳个人所得税为 51.15万元［2伊（75伊35豫原0.675）］；税后净所

得 98.5万元，投资净利率 19.7豫。

3. 方案三：开办超市，管理比较简单，但利润比较低。

淤若 A为大型超市，且为有限责任公司：增值税负担为

51 万元（1 200伊25豫伊17豫）；企业所得税 50 万元［25豫伊

（300原100）］；年税后利润 150万元；张某、李某缴纳个人所得

税 30万元；税后净所得 120万元，投资净利率为 24豫。于若为

个人独资企业，三个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负担为 48万元

（1 200伊4豫）；可分配所得为 180万元（1 200伊25豫原120）；缴纳

个人所得税为 62.325万元（180伊35豫原0.675）；税后净所得

117.675万元，投资净利率 23.5豫。

在第三个方案中，增值税对企业的投资净利率没有影响，

但增值税会影响到产品的最终价格，从而影响到企业产品的

销售额。

从上例分析可以看出，仅从当年税后净利率的角度看，张

某应选择方案一；如果考虑到以后年度的发展，张某应选择方

案二；如果单从增值税考虑，在利润比较高的情况下，应选择

将大企业分立为三个小规模纳税人企业，但正如方案中所描

述的，分立后可能导致管理成本的增加，企业应视具体情况进

行筹划。本例仅是个案，如果张某投资方向发生变化或市场环

境发生变化，纳税筹划的方案就必须相应调整。茵


